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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5 

缔约方大会的筹备工作 
 

      关于区域和分区域中心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 

      秘书处的说明 

1.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第 12 条第 4 款要求各缔约方 酌情就向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提供与履行本公约有关的技术援助和促进相关的

技术援助转让做出安排 这些安排应包括区域和分区域层面的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中心

以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履行本公约规定的各项义务 缔约方大会

应在此事项上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2  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在其第六届会议的第 6/9 号决定中请秘书处酌情与 控制危险废

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秘书处磋商,进行一项关于设立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区

域和分区域中心的可行性研究 此外 政府间谈判委员会还请秘书处向各国政府通报有关

该项可行性研究的职责范围,以便在着手进行研究之前得到各方的评论意见,并向政府间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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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德哥尔摩公约 第 12 条第 4款 斯德哥尔摩公约全权代表会议 决议 1 第 4段 政府

间谈判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报告(UNEP/POPS/INC.6/22),附件一,第 INC-6/9 号和第 INC-6/11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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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提交中期研究报告或最后研究报告 最后报告不得晚于 2003 年 12 月

31 日提交 除非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在其第七届会议上另作决定  

3  此外 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在其第六届会议的第 6/11 号决定中要求秘书处在第 INC-

6/9 号决定内所述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纳入全权代表会议决议 3第 2款内所商定的建立能力

援助网络可行模式的安排 同时应计及文件 UNEP/POPS/INC.7/INF/19 方面的工作  

4   根据上述任务规定 秘书处于 2002 年 8 月 13 日向各国政府分发了此项研究报告的

职责范围 供其提出评论意见 共有 17 个国家政府针对上述职责范围提交了评论意见

UNEP/POPS/INC.7/INF/16 内载有实际意见来文的副本  

5   根据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评论意见 秘书处修订了该职责范围 经修订的职责范围列

于本说明的附件内  

6.  秘书处遗憾地通知政府间谈判委员会说 由于此项活动未能得到相应的资助 秘书处

未能着手进行此项会议区域和分区域中心的可行性研究工作  

委员会可能采取的行动 

7  委员会或愿  

    (a) 注意到本说明附件内所列资料及关于区域和分区域中心可行性研究的职责范围  

    (b) 请各国政府尽可能提供必要的资金,以着手进行委员会第 6/9 号决定内要求进行

的关于区域和分区域中心的可行性研究 和 

    (c) 请秘书处向缔约方大会第一届会议提交该项研究所获结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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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区域和分区域可行性研究的职责范围 

    此项可行性研究应  

    (a) 计及各国政府按照第 INC-6/8 号决定提交的对关于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

家提供技术援助的优先事项以及所涉安排方面的看法和资料  

(b) 明确各国在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领域内或可由区域和分区域中心予以促进的需

求  

(c) 评估所有有关区域和分区域中心促进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的能力 特别是 但

不限于巴塞尔公约区域中心的此种能力 此种评估应包括 但不限于审查任务规定 职

责 绩效 体制安排 能力资源和财政需求 以及上文第(a)分段内所列明的各种需求  

(d) 评估现有安排的空白之处和限制因素 其中包括拟予转让的技术可获性 以及

克服这些限制因素的方式方法  

(e) 审查其他国际协定在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方面的经验  

(f) 查明和分析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与其他多边环境协定

在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方面实现协同增效的潜力  

(g) 根据第 INC-6/10 号决定 计关于区域和分区域中心的个案研究 和 

(h) 根据全权代表会议决议 3第 2段中所议 并计及在文件 UNEP/POPS/INC.6/19

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明确拟为酌情建立能力建设网络模式而做出的各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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